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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管理政策 

 

第一條（風險管理政策及辦法之目的） 

為確保本公司穩健經營與永續發展，作為各類風險管理及執行依據，

並強化公司治理以合理確保本公司目標之達成，特制定本政策，建立

有效風險管理機制，以評估及監督其風險承擔能力、已承受風險現

況、決定風險因應策略及風險管理程序遵循情形。 

第二條（風險管理之定義） 

本公司辦理各項業務應有效辨識、衡量、監督與控制各項風險並加以

管理，將可能產生的風險控制在可承受之程度內以達成風險與報酬合

理化之目標。 

第三條（風險管理範圍） 

本公司風險管理包括公司營運相關之公司治理、環境保護(含氣候等

議題)、社會及經濟等四大面向，主要包括：營運風險、總體經濟風

險、金融市場風險、地緣政治風險、資安風險、社會風險、其他新興

風險(如：氣候變遷、能源相關風險)等，並遵循相關法令、辦法之規

定，據以辨識、分析、評量、因應與監控及報告與揭露其重大風險影

響。 

第四條（風險管理原則） 

本公司秉持永續經營理念，透過建立、實施與維持風險管理機制運作

有效性，持續掌握內外部風險議題與環境變化，定期檢視並滾動式調

整管理機制，以保障各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風險管理小組應重視與支持風險管理，提供適切資源使其有效運作，

應整合公司各單位職責，共同推動執行，透過各單位間之溝通、協調

與聯繫，落實整體業務之風險管理。 

一、滾動式管理：適當並及時預測、監控、掌握和回應公司內部和外

部環境的變化。 

二、持續改進：透過學習與經驗，不斷改善風險管理與相關作業流

程，提升風險管理意識以加強防範措施。 

第五條（風險管理組織架構） 

一、本公司風險管理最高責任單位為董事會，訂定與修訂風險管理政

策與相關規範，監督風險管理整體落實情形，確保風險有效管控。 

二、永續發展委員會為協助董事會執行其風險管理職責，下設風險管

理小組。風險管理小組進行公司營運風險與新興風險的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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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險管理小組：由各單位最高主管擔任風險管理成員，確保營運

單位確實落實風險管理制度，並指派單位人員擔任風險管理執行人

員，及會同各營運單位相關人員，負責落實執行風險管理程序並至少

每半年向最高層級中心主管進行報告。 

四、稽核：為本公司隸屬於董事會之獨立單位，依據本政策與程序及

各項風險管理制度，擬訂年度稽核計畫，並就風險管理活動之有效

性，進行獨立查核及提供改善建議，定期將稽核結果提報董事會，以

確保辨識出的風險經持續追蹤，及內部控制制度有效地運作。 

第六條（風險管理程序） 

本公司風險管理流程包括風險辨識、風險分析、風險評量、風險因應

與監控、風險報告與揭露。 

一、風險辨識與衡量 

風險管理小組依重大性原則、公司策略目標及風險管理政策與程序，

進行營運相關之營運、總體經濟、金融市場、地緣政治、資安等面向

進行辨識，識別並評估風險對各項業務與營運活動影響，考慮各項營

運活動之性質、規模與複雜程度，並定期檢視及管理，落實因應方案

執行。 

二、風險因應與監控 

區分對所面臨之風險，採取適當的因應對策，區分規避、移轉及緩解

及承擔採取適當的因應對策，將風險及因應措施呈高階管理階層報

告。 

三、風險報告與揭露 

風險管理小組應彙整各單位所提供之風險資訊，定期出具風險管理相

關報告予永續發展委員會及董事會，並建置動態管理與報導機制，以

確實督導風險管理之有效執行。 

風險管理小組應每年兩次向永續發展委員會及至少每年一次向董事會

提出風險管理運作情形。 

第七條（資訊及溝通） 

本公司隨時注意國內與國際風險管理機制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公司 

所建置之風險管理架構，以提升公司治理成效。 

第八條（施行） 

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核准與修訂） 

中華民國109年3月20日訂定。 

中華民國114年8月5日修訂。 


